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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盐企 业的 成本 计算问 题

曾 原

海盐生产是单一产品的大量生产，露天作业，季节

性强，计划年度内分为有产品期（四至九月）和无产品

期（一至三月、十至十二月），在有产品期的月份之间，

产量也高低悬殊。根据这个生产特点，海盐成本一般都

是采用“简单法”计算产品总成本，按当年实际产量一

年计算一次实际单位成本。对于月份成本的计算，有的

地区采用 “待摊预提法”，有的地区采用“累计调整

法”。
待摊预提法就是将前（一至三月）后（十至十 二

月）无产品期费用进行待摊和预提，分别加入有产品期

来计算成本，使月份成本大体接近年度成本水平。计划

有产品月份，倘因天气影响，实际无产品时，其当月费

用，在生产前期作为待摊费用，在生产后期则调整年度

产品成本。计划无产品月份，而实际发生少量产品时，

按年度计划单位成本乘实际产量，作为当月总成本，从

原计划应待摊额内扣除本月负担成本后，余额摊入以后

有产品月份。
累计调整法，就是在有产品期按月计算单位成本。

每月发生的生产费用，随着生产进程逐月累计产量，累

计生产费用，逐月调整单位成本，年度决算调整全年实

际单位成本，以年度成本作为考核依据。上交利润先按

年度计划单位销售利润计算，如遇大幅度丰产或欠产，
七月份调整计划单位成本，下半年按调整后的计划单位

销售利润计算，最后按年度实际单位成本进行结算。
上述第一种方法，按照有产品月份的实际产量，通

过待摊和预提前（后）期应负担的费用来计算月 份成

本，与年度实际成本的差异较小，有利于合理使用资金

和利润交库的结算。但是，它所反映的月份成本也不是

当月发生的真实成本，而且，每月成本计算的工作量大，

待摊与预提的帐务处理也不胜其繁。第二种方法，按实

际产量和实际发生费用累计调整月份成本，不通过待摊

与预提前（后）期费用，成本计算工作比较简易。但是

在有产品期的产量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月份之间的单位

成本就会忽高忽低，必须等到后无产品期的费用逐月累

计调整完毕后，才能反映出年度实际单位成本。
以上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为此，对海

盐月份成本的计算是否可以考虑采用“定额法”。定额

法就是以当年的定额（计划）成本为基础。具体做法：

（1）前后无产品期发生的生产费用，不通过待摊

和预提的办法处理。

（2）前期（一至三月）无产品期的生产费用，加

上有产品期（四月）的当月费用，计算一至四月份的实

际总成本；再以四月份实际产量按照定额单位成本求得

定额总成本，两者差额转入“成本差异”科目。
（3）五至九月份有产品期的生产费用，为各该月

份的实际总成本；再以各该月份的实际产量按照定额单

位成本求得各该月份的定额总成本，每月将两者差额转

入“成本差异”科目。

（4）十至十二月份后期无产品期的生产费用，即

为各该月份的实际总成本，转入“成本差异”科目。
（5）年度终了，按照当年实际总成本和实际产量

计算单位成本。全年实际总成本与全年定额总成本比

较，前者大于后者反映超支，反之则为节约。
（6）年度成本结算后，“成本差 异”科目 无余

额。
（7）上交利润先按定额成本计算；年度决算时，

按实际单位成本进行结算。

采用“定额法”的好处是：（ 1）以年度成本计划

确定定额成本，能进一步促进企业职能部门、分场（车

间）加强计划管理与定额管理，通过计算月份成本及时

发现实际生产费用脱离定额成本的实绩。在遇到大幅度

欠产时，可以事先控制费用开支，以免发生亏损。遇到

大幅度丰产时，也要注意增产必求节约，防止浪 费。
（2）简化了第一种方法的计算手续，通过“成本差异”

科目还可以集中反映实际成本与定额成本的差额。（3）
改进了第二种方法月份单位成本波动较大的情况。（4）

有利于促进企业认真编制年度分月成本计划，严格控制

季、月生产费用预算，保证年度成本指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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